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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一、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IqPrs8d2eGfZ3qlpg9meQ
提取码：mqyd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供电分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团结南路3号；联
系电话：0477-8596027）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地址：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汇商广场B座；联系电话：0471-3250330）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为公民的，扩建 500kV 变电站周边及 500kV 输电线
路沿线的居民；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可为企业填写。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方式：通过 QQ 邮箱发送或将公众意见表递交到建设

单位
途径：网络及其他
联系人：张工
QQ邮箱：122201161@qq.com；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团结南路3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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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哈图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芒哈图-阿勒泰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征求意见的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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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鄂尔多斯市融尔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50627MABXT7776H）的 公 章（编 号
15062710020734）壹枚丢失，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融尔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50627MABXT7776H）的财务专用章（编号
15062710020735）壹枚丢失，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融尔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50627MABXT7776H）的法定代表人【王冠元
（编号15062710020738）】个人印鉴壹枚丢失，现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购 房 者 郝 向 前（ 身 份 证 号 为
152722199809155819）在内蒙古创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购买的世纪尚城 11 号楼 3 单元 705 号房的购房收据
丢失，金额伍拾万玖仟玖佰贰拾贰元整（509922元），收据
日期2022年3月7日，现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父 亲 王 旭 东 （ 身 份 证 号 为
152722198508156717）与 母 亲 海 红（ 身 份 证 号 为
152129198607010029）的新生儿（王炳昊）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出生证编号L150099918，出生日期2011年11月16日，
出生地准格尔旗中蒙医院，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赵明（身份证号 152723197112210336）在准
格尔旗国惠房屋运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棚改兑换的位于
名盛园小区 10 号楼 1 单元 1702 号房屋的挂账单丢失，单

据号 0001772，金额陆拾陆万肆仟元整（664000 元），单据
日期2021年01月19日，现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父 亲 格 根 图 （ 身 份 证 号 为
152727198905062417）与 母 亲 苏 龙 高 娃（身 份 证 号 为
152727199007101546）的新生儿（爱米拉乐）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出生证编号 U150102116，出生日期 2020 年 6 月 17
日，出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乌审旗人民医院，现声
明作废。

▲不慎将东胜区聚禄烧烤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1506026037734，法定代表人赵永
生，办证日期2019年9月29日，有效期限2019年9月29日
至2024年9月28日，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汇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分工司
工会委员会的开户许可证丢失，法定代表人丁广海，账号
152455116412，核准号 J2050004209702，开户许可证编号
191001522600，开户日期 2019 年 12 月 1 日，开户银行中国
银行鄂尔多斯分行团结路支行，现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父 亲 孟 怡 胤 （ 身 份 证 号
150222198008095031）与 母 亲 郝 海 艳（ 身 份 证 号
152727198505290568）的新生儿孟雅馨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出生证编号G150099873出生日期 2007年8月9日，出
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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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基
本情况

从2016年开始，达拉特旗恩格贝
镇黄母哈日村乔家圪卜社东南与
铁路之间开垦荒地2万亩。刀劳
窑社南与铁路之间开垦荒地5000
亩。

乌审旗无定河镇小石砭村二社合
作化大林场内的五百亩集体所有
林地全部被开垦为水浇地。

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哈日木呼尔
村三社宏达、兴达等十几家选煤
厂将产生的煤泥、煤矸石排放到
三社北面的林草地、耕地上（百亩
左右）。选煤厂雨天黑水横流，流
入三社北面林草地、耕地。

鄂托克旗棋盘井工业园区内蒙古
天宝碳素有限公司西三百多米处
沥青拌合站没有污染防治设施，
粉尘污染问题严重。

准格尔旗暖水乡主街道两侧商户
存在生活污水直排问题，街道西
侧商户房后形成面积约100平米
的污水坑，街道东侧商户房后形
成100米长的污水沟。

内蒙古陆合天然气有限公司故意
使用一百多米长的管道排放泥
浆，淹没十几亩草场。5月2日发
现问题，20天后做的检测，怀疑下
雨已对排放地块检测结果造成影
响。内蒙古陆合天然气有限公司
天然气综合利用输气管线项目的
泥浆排放管道施工前没有环评报
告。

行政
区域

达拉特旗

乌审旗

伊金霍洛旗

鄂托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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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乔家圪卜社东南与铁路之间”位于达拉特旗恩格贝镇黄母哈日村乔
家圪卜社，“刀劳窑社南与铁路之间开垦的荒地”位于达拉特旗恩格贝镇黄母哈日村刀劳窑
社。
（1）关于“乔家圪卜社东南与铁路之间开垦荒地2万亩”问题调查情况。投诉人反映的地块
实际面积为3567.423亩，其中已划定基本农田面积261.4845亩、已确权耕地面积
3224.4825亩、农田道路0.81亩（现状未改变用途），剩余80.646亩经与国土“三调”数据比
对，地类性质为草地，于2017年春季违规开垦并一直耕种至今，现种植玉米。该行为涉嫌
非法开垦草地，达拉特旗恩格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于2024年8月15日立案查办（立案
号：达恩执2024（109）号），具体违法行为主体及涉案面积正在查办中，后续将根据调查结
果依法处理。
（2）关于“刀劳窑社南与铁路之间开垦荒地5000亩”问题调查情况。投诉人反映的地块实
际面积为2296.098亩，其中已划定基本农田面积101.5785亩、已确权耕地面积1735.4295
亩、农村道路7.617亩（现状未改变用途）、现状为草地未被破坏面积13.6943亩，剩余
437.7787亩经与国土“三调”数据比对，地类性质为草地，于2023年秋季违规开垦并一直耕
种至今，现种植马铃薯。该行为涉嫌非法开垦草地，达拉特旗恩格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
于2024年8月15日立案查办（立案号：达恩执2024（108）号），具体违法行为主体及涉案面
积正在查办中，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地块位于乌审旗无定河镇小石砭村二社集体所有林地范围内，面积
为520.67亩，林权证编号：1527270110GDYMSY115。经与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比对，
该地块涉及灌木林地224.47亩、天然牧草地234.70亩、农村道路4.84亩、水浇地56.66
亩。经调查，该地块涉及的草地及农村道路土地性质均未发生变化，涉及的56.66亩水浇
地中已有54.82亩纳入耕地保护红线数据库，经现场核查并比对2024年国土影像，发现
2024年耕地面积增加至98.21亩，疑似非法开垦灌木林地41.55亩。

经调查，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哈日木呼尔村三社共有11家集中洗煤企业和1家煤泥烘干企
业，均已取得环评批复。
（1）关于“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哈日木呼尔村三社宏达、兴达等十几家选煤厂将产生的煤
泥、煤矸石排放到三社北面的林草地、耕地上（百亩左右）”问题调查情况。该区域共有5家
企业开展洗煤业务，由于阶段性生产，煤矸石产生量较小，产生的煤矸石部分用于场区硬
化，无法利用的煤矸石暂存在厂区全封闭式储煤棚内。因产生的煤泥具有利用价值，5家
企业将所有煤泥销售至鄂尔多斯市鑫能元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将煤泥烘干后统一销
售。其余6家洗煤企业未进行洗选作业，直接购买原煤进行分选，分选后直接销售，过程中
不产生煤泥及煤矸石。现场核查也未发现札萨克镇哈日木呼尔村三社北面有煤泥、煤矸石
排放到林草地、耕地上的情况。
（2）关于“选煤厂雨天黑水横流，流入三社北面林草地、耕地”问题调查情况。该区域集中煤
场紧邻S338省道，S338省道主要以煤炭运输为主。2024年8月5日、8月9日，伊金霍洛旗
突发暴雨天气，在降雨过程中，雨水携带省道及煤场内积尘，冲刷到地势低洼的哈日木呼尔
村三社土地范围内。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沥青拌合站为内蒙古和谐万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沥青拌合站，位于
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棋盘井产业园东项目区。该沥青拌合站项目为2023年8月建
成，主要为S216线公路养护工程提供路面沥青原料拌合，至今未取得环保审批手续。
2024年7月2日，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该沥青拌合站存在未取得环保审批
手续、露天堆放石料等问题。7月15日，鄂托克旗生态环境分局针对上述环境违法行立案
查处。7月25日复查时，该拌合站已将露天堆放物料全部苫盖并处于停产状态。8月9日，
鄂托克旗生态环境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该项目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有效覆盖
措施，严控粉尘排放。8月13日再次现场核查时发现，该拌合站于2024年8月12日17点进
行了设备调试，已生产熟料383.34吨；露天堆存石粉约4000吨、堆存石料约1000吨、堆存
废料约500吨，部分未采取苫盖等抑尘措施，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粉尘无组织排放现象。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位于暖水乡镇区新街两侧。新街呈南北走向，街道东侧共有商
户17户，该区域污水管网实现全部碰接，统一收集后集中处理，现场调查未发现生活污水
直排现象。街道西侧共有居民及商户9户，前院为商铺，后院为居民住房，户内无水冲厕
所。街道西侧后院紧邻一条沟壕，目前因空间有限，碰接管网存在困难，暂未接入主管网。
按照有关要求，此处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应由各户收集倾倒在主街道两侧污水井内收
集处理，但个别居民因距离街道较远而将生活污水偷倒在房后沟壕内。同时，因地势较低，
街巷及院落的雨水流入该沟壕，特别是进入雨季以来连续降雨，沟壕内出现积水。8月13
日进行现场核查时，积水约100立方米。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的管道属于内蒙古陆合天然气有限公司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输气
管道工程，该工程起点位于乌兰陶勒盖第二天然气处理厂南门口，设计管线下方有天然气
管道，不具备开沟铺设管道工作条件，遂进行水平定向钻穿管施工，工程完工后恢复地貌。
2024年5月2日，该公司施工队利用消防水带将泥水混合物上清液排入牧民草场。5月3
日，群众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了该问题。5月6日，乌审旗生态环境分局对该
输气管道工程立案调查，发现该企业输气管道工程在环评批复前擅自于2024年4月29日
开工建设，经调查核实草场过水面积为600平方米，不存在淹没十几亩草场的情况，乌审旗
生态环境分局要求企业立即对其外排水进行检测。5月8日，内蒙古陆合天然气有限公司
委托内蒙古长达监测有限公司对坑中泥水混合液的水质及排入牧民草场过水处进行土壤
检测，5月11日进行采样，5月17日出具检测报告（编号：CDJC—WTS—2024—0367），泥水混
合液水质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草场过水处土壤检测结果
显示，土壤中污染物含量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基本项目和其他项目），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低，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

是否
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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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已责成达拉特旗恩格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对涉案地块及相关违法行为人进行调查取
证，现已向相关违法行为人下达《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告知书》，并签订《整改承诺书》。
同时，建立健全林草资源巡查巡护和监督
举报机制，常态化推进林草资源保护与管
理，严厉打击各类涉林涉草违法犯罪行为，
不断提高林草资源保护水平。

一是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行为人疑似开
垦 41.55亩灌木林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草原资源的违法犯
罪行为。二是督促违法行为人高标准开展
植被恢复工作，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植被
恢复验收。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
深刻认识保护林草资源及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

一是责成相关部门落细监管责任，持续加
强对煤矸石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煤矸
石综合利用能力，坚决遏制违规处置煤矸
石现象。二是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加大该区域进出场道路清扫频次，规范
建设初期雨水收集池，防止污水流入周边
影响村民生活。

鄂托克旗生态环境分局对该公司存在的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责令该公
司限期拆除生产设备并恢复原状。2024
年 8月 14日，该公司开始拆除生产设施，
清理露天堆料，预计于 2024年 8月 31日
前清理完毕。

责成暖水乡安排吸污车迅速对上述沟壕中
的水彻底清运到泰禹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
处理，及时完成居民污水管网碰接，避免生
活污水乱倒现象的发生。责成暖水乡加大
日常执法巡查力度，并在该区域安装摄像
头，在管网未接入前，防止再次出现生活污
水随意倾倒现象。

乌审旗生态环境分局已于2024年5月31
日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建设，在环评批复
前不得动工，并对施工现场进行植被恢
复。对其未批先建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鄂环罚〔2024〕6—11号）。此外，经沟
通，按照相关要求予以牧民一定补偿。

是否
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责任追究情
况

针 对 监 管 不
力、毁草行为
发现不及时情
况，达拉特旗
恩格贝镇党委
对分管副镇长
李某某给予全
镇通报批评，
并作出深刻检
查；给予母哈
日村包片负责
人村监委会主
任高某某警告
处分。

乌审旗无定河
镇党委对小石
砭村级林长杨
某某（小石砭
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
任）于8月13
日进行约谈。

无

无

无

无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环境信访案件转办及查处情况一览表

（第22批 2024年8月13日）
（上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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